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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40    证券简称：东华科技   公告编号：2016-058  

 

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 

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经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东华科技”）

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决定终止 2015 年度非公开

发行 A 股股票事项，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

监会”）申请撤回非公开 A 股股票申请文件。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概述 

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9 月启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筹划工作，公司

股票交易当日停牌。2015 年 8 月 17 日，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

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等非公开发行所涉议案，

公司股票于 8 月 19 日交易复牌。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要求，2015

年 9 月，公司通过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向国务院国有资产

监督管理委员呈报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。2015 年 12 月 22 日，国务院国

资委以国资产权[2015]1311 号文件对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予以批复。

2016 年 1 月 15 日，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

发行所涉议案。2016 年 3 月 1 日，中国证监会出具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

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（160361 号）。2016 年 3 月 25 日，中国证监会出具

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（160361 号）。2016

年 4 月 5 日、4 月 21 日，公司分别召开五届十五次董事会、2016 年度

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

补措施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。4 月 21 日，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回

复反馈意见。4 月 29 日、5 月 23 日，公司分别召开五届十六次董事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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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

方案的议案》等。5 月 24 日，公司提交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票反馈意见

的回复材料。 

上述事项详见发布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、8 月 19 日、12 月 23 日、

2016 年 3 月 3 日、3 月 30 日、4 月 6 日、4 月 23 日、4 月 30 日、5 月

24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有关公告。 

二、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原因 

公司高度重视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，会同各中介机构稳步推进相关

工作。鉴于在申报过程中，我国资本市场环境等发生了较大变化，为维

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公司综合考虑融资环境、融资时机以及公司经营

需要等多种因素，经与中介机构等多方进行反复沟通，拟终止 2015 年

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，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报文件。 

三、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程序 

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提请股

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，本次终

止非公开发行事项将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2016 年 10 月 14 日，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以“9 票同意、0 票反

对、0 票弃权”的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《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

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》，决定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

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。 

四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：本次公司终止

非公开发行 A 股票事项，是鉴于我国资本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，综合

考虑外部融资环境、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等诸多因素，经与多方反复沟通

后审慎做出的决定；本次终止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

质性的不利影响。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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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规和公司《章程》等规定；因此，同意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

票事项。 

五、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影响 

目前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、财务状况良好，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 A

股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持续稳定发展，不会损害公

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

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月十四日 

 




